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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及农村地权冲突调查分析
*

令 温铁军

摘要 :
埃及农民遭受地主夺地之变

,

起 因是 50 年前一场 不彻底的非暴力土改被 20 世纪 70 年

代 的政权更迭视为非法
。

当年侥 幸得到土地的农民尽管实际拥有并耕种 了几十年
,

却仍然在

90 年代 以来土地资源资本化大潮涌起的时候
,

被
“

在外地 主
”

和腐败官僚结合 而依法夺地时

求告无 门
。

对于分散的弱 势农民而 言
, “

覆巢之下 岂有完卵
”
乃 是必然结局 !

近年来埃及农村发生 了大量的地权纠纷和 由

此引发的暴力 冲突
,

官员和法院收受地 主贿赂剥

夺农 民地权的情况逐渐蔓延全国
。

与中国大规模

征占土地用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

同的是
,

这里的土地纠纷竟然缘起于如今在中国

已 经近乎荒唐 的
“

地 主阶级反 攻倒算
” 。

于是
,

笔者于 200 7 年 1 月 12 日前往 开罗的迪克纳斯镇

和上下水设施
。

现在
, “

死人城
”

已经成为连旅游

至萝脱
,
刀!j阿肛趴月 一 斤理押全誉 使创

一夕【人

城
” 。

街道与普通社 区相似
,

有些作为坟墓使 用

的
“

住宅
”

相当漂亮 ; 唯一不同的是相对 比较安

静
,

因为
“

住 宅
”

里基本 上没有活 着的人
。

但

是
,

在大路边 的那些更大规模的埋葬穆斯林的
“

死人城
”

却炊烟袅袅
,

一派生机
,

在大片不要

钱的死人宅邸里居住了成千上万的穷人
。

尽 管开 罗人 口 已 经超 过 1 6 0 0 万
,

占全 国

7 000 万人 口 的 2 0% 以上
,

而且郊区无规划的密

集楼群摩肩接踵地不断扩张蔓延
,

还是不断有更多贫苦农民流人这

D a kal ia p ro v in e e )
,

位于开罗 东北 150km 之外 的

尼罗河三角洲平原上
。

从开罗汽车站搭乘小巴或

7 座轿车需要两个多小时
,

每人只要付 8 个埃镑

(l 埃镑约合 0
.

18 8 美元 )
,

约合 1
.

5 美元
。

这一路上很少见到交通标志
,

却 至少看到 5

个持枪武警 的检查 哨卡
。

据当地人解释
,

这不表

明治安情况不好
,

埃及虽然小偷小摸或其他刑事

案件不少
,

但却很少有武装团伙犯罪 ; 之所 以城

市乡村到处设立武警哨卡
,

可能是 由于自从 19 81

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后开始执行的 《紧

急状态法》延续了 25 年至今仍没有发生改变
。

沿途观察
,

到处绿野青葱
,

吁陌纵横
,

田园

风光
,

美不胜收
。

延续 了几千年的古埃及就开始

的尼罗河沿岸的灌溉农业文明
,

当年没有被罗马

占领军改变
,

现在也没有随资本主义统治全球而

目

有r
~

个超大城市 中心区
,

使得 开罗的
“

死人城
”
已经演变成越来越大的

贫 民窟
。

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承认

住在
“

死人城
”

的贫 民的基本权

利
,

出资为
“

死人城
”

修建 电力 热点聚焦

改变
。

其中
,

维持农业生产力 的

农 田 水利 基本 建设几 乎不 分朝

代
、

不 问意识形 态地 延续 了下

来
。

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的土改

本文的调查研究受到作者负责的国

家 98 5 计划农村发展试验创新基地和国家

社科基金重点项 目的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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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
,

6 0 年代得到前苏联援助开

始兴建的埃斯旺大水坝改变尼罗河间隔性泛滥的

规律
,

大约 so % 的耕地得到防洪灌溉便利之后
,

农民们得以更滋润地在这个到处肥田沃土
、

得天

独厚的地方繁衍生息
,

已经发展到了人 口过度密

集的程度

—
尼罗河三角洲人 口 占全国的 9 4%

。

随着埃及农业 的产量明显增加
,

工业化和城市化

也得到发展 ; 但由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
,

人 口增

长达到 50 年代的 3 倍
。

傍水而居的村镇普遍把

生活垃圾直接倾倒人河
,

而人畜饮水
、

洗衣
、

洗

菜也都在这同一条河里
,

再加上到处可见 的建筑

和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较早 的国家
,

早在 19 世纪

初叶就开始了军事集权制度下的工业化进程
,

并

据此在 19 世纪上半期利用土耳其奥斯曼帝 国衰

变之机打进 中东
,

成为横跨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强

国 ; 随后
,

却在英 国
、

法国等欧洲主要帝 国主义

列强的干涉下迅速演变为殖 民地
。

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之后
,

纳赛尔上校利用

败军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化倾向
,

领导了争取民族

独立的斗争 ; 195 4 年正式独立
。

随即
,

埃及也如

大多数反殖民主义斗争中诞生的民族 国家兴起之

初那样
,

开始推行土改
。

埃及虽然独立时只有约

2 500 万人 口
,

但农业资源极度稀缺
—

耕地仅

占国土面积的 4 %
,

其中 21 3 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

平原
。

这种失衡的经济地理条件
,

本来就会造成

区域差别和贫富差距
。

土改之前 的埃 及与其他殖 民地 国家情况类

似

—
大地主 良田千顷而无地农民比比皆是

。

据

说
,

200 多户大地主占地竟然是埃及农地的一半
,

其 中皇室贵族最多一户 占地多达 15 仪旧hm Z (相

当于中国中部地 区一个 20 万人 口县的耕地 )
。

埃及独立之后建立了农业部下属的推行土改

的部 门

—
“

农业 改 革 署 (A gh cu ltu re R e fo rm
a -

ti o n )
” ,

国家也 出台了相关法令
,

主要是规定地

主占地不得超过 200 费丹 (1 费丹
二0 .4 2h m 2 )

,

同

时允许将不超过 100 费丹的土地分给子女
,

地主

将超额 的土地分成小块 (每块约 2一 5 费丹 ) 售予

占地不足 10 费丹
,

直接务农的农 民
,

但不得售

予 四 辈之内的亲属
,

超 出的部分 由政府全 部征

收
。

19 61 年的第二次 《土地改革法》规定地主 占

地不得超过 100 费丹
,

全家占地不得超过 200 费

丹 ; 19 69 年的第三次 《土地改革法》规定地主 占

地不得超过 50 费丹
,

全家占地不得超过 100 费

丹
。

同时规定
: 法定最高的租金不得超过原来土

地税的 7 倍
,

租种期不得少于 3 年
。

政府征购土地的方式是
,

按照土地买卖和租

赁的惯例
,

地租以地税的 7 倍价格计算
,

地价以

地税的 10 倍价格计算
,

即地价相当于地税的 70

倍
。

被征地上 的建筑物
、

农机和树木折价赔偿
。

由于政府规定 以 19 4 9 年的地税价格作 为计算标

准
,

因而每费丹土地的价格约 200 埃镑
。

政府用

年利率 3%
,

为期 3 0 年的国债券偿付
。

政府将征购的土地分成小块
,

征购价和 巧%

的附加费出售
,

每块地的面积根据地质 的好坏和

购置者的需求限定在 2一5 费丹之间
。

购置者在 3 0

年 内分期偿还所有费用
,

外加 3% 的利息
。

他们

不得出售和转租
,

同时还必须加入土改合作社
。

195 8 年政府把购置者应付的利息降为 1
.

5%
,

附加费降为 10%
,

偿付期延长至 4 0 年
。

1% 1 年

把购置者应付的地价减免一半
,

19 64 年又减去

114
,

同时赦免全部利息和 附加税
。

但同期要低

价向政府交售粮食
、

棉花等农产品
,

以此配合政

府从农业提取积累的工业化战略
。

5 0 年代政府 开始征购棉花 和小麦
,

60 年代

扩大到大米
、

洋葱
、

花生
、

马铃薯
、

芝麻
、

黄麻

等农作物
。

征购 的 比例按照 收成 和土质好坏 而

定
。

过去棉花交易长期 为私人所控制
。

19 61 年政

府取消棉花交易市场
,

实行国家专营
,

推广合作

销售制
,

到 1965 年全部原棉 由合 作社代销
,

从

而控制 了主要的出口 商品
。

收购价 由官方定价
,

官价一般低于市价和出口 价
。

征购和代购制度在

一定时期内对保障出口 和城市供应
,

打击投机倒

把
,

减少中间盘剥
,

增加资金积累 (50 年代 5 % -

9% 的农业收人用于积累 )
,

对于加速工业发展起

到积极作用
。

三次土改
,

政府总计分配土地约 82 万费丹
,

占全国耕地面积 65 6 万费丹的 12 .5 % ; 收益者 34

万户
,

约 170 万人
,

占 197 0 年 1 88 0 万农村人口

的 9%
,

人均获地 2. 4 费 丹
。

地主户数则明显减

少
,

200 费丹 以上的地 主基本绝迹
,

小土地 占有

者的数 目明显增加
。

土地改革 以前
,

5 《X刃 个地

一 2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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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,

仅 占全国土地 占有者总数的 2%
,

占有土地

巧 1 40 0 费丹
,

即全 国耕地面积的 27 %
,

平均 占

地 303 费丹 ; 土地改革后
,

占地不足 5 费丹的农

户增加 了
,

他们的土地从原来 占耕地 总面积 的

3 5
.

4 %上升到 5 4. 8%
,

从人均占地 0. 8 费丹增加到

1
.

3 费丹
。

在埃及学者讨论中认识到
,

虽然土改搞了 15

年
,

进展缓慢
,

全国大约 300 多万农户之中仅有

20 %得到土地 ; 但毕竟极大程度地缓解 了土地 占

用关系的严重 不平等
。

自耕农数量和 占比的增加

构成社会相对稳定的必要条件
,

贫 困农民得到小

块土地的同时也对国家工业化承担 了低价交纳农

产品的责任
,

也是埃及得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 差

来推进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基础条件
。

笔者在村里访问的农户 当年都得到了 1一Zh澎

地主交出的多余土地
,

每公顷支付了 25 0 埃镑
。

农 民所在的迪 克纳斯镇 当年总共有 500 多贫困农

户得到了土地
,

但现在又有大约 200 多农 户失去

1式 J 地王笙家 占地的 回积 ; 但是
,

当牛纳基尔云

世
,

他执政时期制定的土改政策随政权更迭而根

本改变
。

另一个军人萨达特准将取得政权之后
,

修改了与土改相关的法律
。

萨达特政权承认地主

作为被冻结的土地所有者 的权利

—
19 7 2 年国会

承认要对土地被抵押的地主进行补偿
,

19 74 年 国

家最高法院宣布纳赛尔抵押土地的行为非法
。

随

后
,

政府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
: 一是国家

成立专门的金融委员会对被抵押土地的地主进行补

偿
。

二是承认地主对 自己的土地拥有完整的产权
。

进人 80 年代后
,

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地权纠

纷发生
。

9 0 年代 以来愈演愈烈
。

因为
,

一是尼罗

河三角洲发现石油资源
。

二是埃及的工业化和城

市化进程 明显加快
。

三是农村经济出现产业化带

动的规模种植业和规模养殖业
,

也形成对土地集

中的客 观需求 (路边 到处可见成 片种植 的柑橘

园
、

菜 田和村庄里三层楼的养鸡场
,

这些都表明

农村商品经济发达起来 )
。

主要是在这 3 个 因素

共同作用下
,

导致像迪克纳斯镇这一带的土地平

均地租上涨 到 4 《X旧 埃镑儿时
,

约合 700 美元 ;

接受笔者调查的一个维权农户说
: 油井公司每公

顷每年向他支付 1 万埃镑的地租
。

随土地价值升高
,

当年被迫 出让土地的地主

后代开始通过法院
“

依法
”

收回地权
。

地主们向

法院起诉时
,

大都能够提供前辈给 自己 留存下来

的土改前的地权证明文件 ; 而多数农民所有的土

地继承 自参加 了土改的父辈
,

完全没有准备应对

诉讼的法律文件
,

何况农 民很多是文盲
,

即使有

文件也看不懂
。

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大趋势
—

当代发展中国

家政府 80 年代 以来普遍按照西方 的理念推进 以

私有化为核心的转轨政策
,

过去负责土改的农业

改革署如今 已然成了帮助地 主夺地的官僚机构
,

加上官员腐败
,

不给贿赂就拒绝 向农民提供当年

他们获得地权的文件
。

这样
,

导致法院得以
“

依

法
”

判决农民必须交出土地
,

甚至连同地面上农

民的
“

非法
”

建筑
—

农宅也得无偿交 出
。

这样

做虽然可能符合精英集团修改了的法律
,

也符合

规模经营的经济规律 ; 但却会使大批农 民成为无

地
、

无宅
、

无业的绝对贫 困人 口
。

近年来
,

埃及农村 已经出现过多次农民和地

主的冲突
,

甚至出现上千武警协助地主镇压拒绝

让出土地的农民的事件 ; 官员接受贿赂
、

政府腐

败低效和人身伤害事件
,

不胜枚举
。

反映出农村

地权纠纷可能扩展
,

与城市 日渐兴起的反抗集权

统治的市民斗争结合为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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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产权的政治进程 ; 这个政治进程是暴力的革

命抑或和平 的改良
,

不过是不同资源环境和制度

条件下的历史选择 ; 而历史
,

不存在假设
。

对于

埃及这个人均收人 4 (X) 美元左右的正在追求工业

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
,

必须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

与最大弱 势群体农 民赖 以生存 的仅 占国土 面积

4 %的土地资源资本化严重冲突 ! 无论宣称何种主

义
,

在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
,

与国家稳定

关系密切 的农村土地制度如何安排
,

应该是后起

国家工业化面对的永远两难的困境
。

在开罗
“

死人城
”

出现的大型贫民窟与产业

资本进人 乡村社会引发地权 冲突的城 乡不 同问

题
,

是任何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引以为鉴的 ; 尤其

值得 中国学者认真研究
。

归纳起来看有 3 个值得

进一步研究的间题
。

1
.

埃及 5 0 年前的
“和平土改

”

的 巧 年延宕

和不彻底
,

以及 7 0 年代以后上层建筑 与意识形

态领域有利于民族国家追随全球资本化进程的重

大变化
,

是地主后代们合法地取得反土改胜利的

宏观条件
。

2
.

那些离开农村却保留了地契的地主后代与

父辈不同

—
完全没有 旧式村 内地主必须维持乡

土文化的那种 内在约束
,

使得其
“

反攻倒算
”

毫

不留情 ; 并且
, “

在外地主
”

只有在规模占有土地

之后才能够低成本地与产业资本交易
、

分享土地

资源资本化收益

—
这种形成合法

“

契约关系
”

的交易
,

客观上应该属于市场经济制度在农村推

进的必然结果
。

3
.

小农经济高度分散
、

农村几乎制度空 白和

组织空 白
,

以及政府对农民的公共服务形同虚设

等等
,

则是在外地主与在外产业资本之间重新构

建合法
“

契约关系
”

的有利条件 ; 但也必然造成

分散农民承受不起相关制度成本的问题
。

这次调

查中最值得借鉴的是
,

在农村微观产权制度方面

的变迁
,

虽然可以使产业资本与地主所有权结合

导致少数人在土地资源资本化之 中更多地获益
,

却把造成社会冲突
、

甚至引发无地农民艇而走险

的巨大负外部性
,

甩给了连起码的民主革命都没

完成就被前苏联当作阿拉伯世界社会主义明灯的

古老国家
。

总之
,

这些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复杂体制

问题扑朔迷离地混杂在一起
,

共同造成了农 民法

律维权失败
、

不得不以血肉之躯对抗国家暴力机

器的悲剧
。

看来
,

任何发展 中国家如果不分阶段地
、

简

单化地按照
“

后现代
”

的西方法律和社会制度
,

来规范尚在
“

前现代
”

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
,

其

教条主义的照搬和混乱无序的结果
,

都 只不过上

演 了一出现代化是如何荒唐地被邯郸学步者们生

硬操作的闹剧
。

中国是大型发展中国家之中唯一没有被西方

殖民主义完成全面占领的国家
,

也是唯一以三次

土地革命战争形式完成了民主革命核心任务
—

平均地权的国家 ; 而到了当代 中国农村发生的大

量对抗性冲突中
,

与农民土地维权有关的案件连

续几年占绝对 比重
。

但愿 中国人都知道
,

我们无

论如何不能听任农民土地维权失败
。

只有当所有的资本
—

无论是国家资本
、

民

间资本
,

还是在中国境 内的外来资本
,

都被旧 民

主主义革命早期就提出过的
“

节制资本
”

的制度

建设及其有效运行所约束的时候
,

执政党强调的

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
,

才有被艰难贯彻的

基本制度条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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